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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262 号

申 请 人：周口市某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生态环境局

申请人周口市某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周口市生

态环境局作出的豫 16XX 环罚决字〔2023〕X 号行政处罚决定

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3 年 X 月

31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周口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豫

16XX 环罚决字〔2023〕X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1.第三方监测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。2023 年

4 月 14 日上午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现场检查，责成申请人停

止生产，申请人随即就对隧道窑使用顶空板措施灭火停炉。次

日 14 时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对申请人烟气排放口进行现场监测，

由于当时正处在使用顶空板灭火期间，窑内的空气状态不是正

常的生产状态，顶空过程中窑内进入大量氧气，此过程排放的

烟气中氧含量明显高于正常生产工况，氧含量偏高会导致监测

数据污染物折算浓度异常偏高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和其委托的

第三方监测机构明确指出此时的监测结果是不准确的，第三方

监测机构在了解情况后也说明不同意开展监测工作，但在被申

请人强制要求下依然进行了监测，因此监测结论不能作为被申

请人处罚的依据。2.被申请人 2023 年 5 月 25 日作出责令改正



- 2 -

违法行为决定书，申请人及时进行整改，被申请人复查时，申

请人已按照要求整改完毕，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后果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、《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第五十九条及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

壮大的意见》第四条规定，申请人的行为可以不予行政处罚；

且行政处罚应当遵循比例原则，将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

范围内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

清、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，应予以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申请人的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2023

年 4 月 14 日，生态环境部监督帮扶组（第四轮次）对周口市某

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监督帮扶，该公司正在生产，污

染源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正在运行，打开自动监控设备柜门发现

伴热管和冷凝器上的第一路冷凝管连接处断开，设备处于抽空

气进行监测分析状态；检查污染防治设施时，发现两台风机与

脱硫塔连接的管道弯头处检修口均处于完全敞开状态，废气未

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，大量直排外环境。4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

执法人员对上述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，经调查发现该公司处

于运行状态，两条隧道窑内尾处有成品砖，窑内均有明火；烟

气在线自动监测设备正在运行，打开自动监控设备柜门发现伴

热管和冷凝器上的第一路冷凝管连接处断开，设备处于抽空气

进行监测分析状态；废气处理设施脱硫塔及配套的加药池抽水

泵和回流池均处于运行状态，废气总排口排放有废气。经河南

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 4 月 15 日的废气进行监测，发现废气中

二氧化硫排放监测结果为 352mg/㎥，超标 6.04 倍，申请人称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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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后果的理由不能成立。2.申请

人提出监测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、不能作为处罚依据的理由

不能成立。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中称 4 月 14 日就灭火停炉，这

与 4 月 15 日现场勘察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中显示的企业生产情

况相矛盾。同时，5 月 15 日的询问笔录显示，申请人法定代表

人郭某对河南省周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报告结果没有异

议；且该监测结论中明确提出“监测期间，废气中一氧化碳浓

度为 498-515mg/㎥，二氧化硫浓度为 139-144mg/㎥，一氧化碳

和二氧化硫浓度均在相关标准干扰试验适用范围内，故废气中

一氧化碳浓度值未对二氧化硫造成干扰”。3.处罚程序合法、

适用依据正确、裁量合理。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《环境保护

法》第四十二条第四款、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条第二款

之规定，依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三项规定，被

申请人于 5 月 25 日对申请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，6

月 12 日下达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，并根据《河南省生

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及裁量公式计算出处罚金额为 65.8

万元。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后，被申请人经集体讨论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、《河南省生态环

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》第八条第三项从轻处罚情形第

二款等规定，对申请人处罚金额减免 20%，最终处罚金额为

52.64 万元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

楚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2023 年 4 月 14 日，生态环境部监督帮扶组

（第四轮次）对申请人周口市某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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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帮扶，发现申请人正在生产，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正

在运行，自动监控设备内伴热管和冷凝器上的第一路冷凝管连

接处断开，设备处于抽空气进行监测分析状态；检查污染防治

设施时，发现两台风机与脱硫塔连接的管道弯头处检修口均处

于完全敞开状态，废气未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，大量直排外环

境。4 月 15 日，周口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生态环境

部大气监督帮扶组交办的环境违法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，该

公司处于生产运营状态，两条隧道窑内尾处有成品砖，窑内均

有明火；烟气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处于运行状态，自动监控设备

内伴热管和冷凝器上的第一路冷凝管连接处断开，设备处于抽

空气进行监测分析状态；废气处理设施脱硫塔及配套的加药池

抽水泵和回流池均处于运行状态，废气总排口排放有废气。同

日，被申请人委托河南省周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该公司隧道

窑外排废气进行现场采样监测。5 月 4 日，该监测中心出具的

《监测报告》（豫环周监 2023-02 号）显示监测期间废气中二

氧化硫排放监测结果为 352mg/㎥，超标 6.04 倍。2.2023 年 4 月

1X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涉嫌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

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；5 月 15 日，将《监测报告》（豫环周监

2023-XX 号）送达申请人，其法定代表人郭某在询问笔录中陈

述对监测结果没有异议。5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豫 16XX 环

责改字〔2023〕X 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，6

月 12 日作出豫 16XX 环罚告字〔2023〕X 号行政处罚事先（听

证）告知书并送达申请人。6 月 16 日，申请人提交陈述申辩

书，6 月 30 日被申请人召开案件集体审议，对申请人陈述申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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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部分采纳，并依据《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使

用规则》第八条第三项等规定，对申请人处罚金额减免 20%

（最终处罚金额为 52.64 万元）。2023 年 7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豫 16XX 环罚决字〔2023〕X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申

请人。申请人对处罚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生态环境部大气监督帮扶系

统截图；2.营业执照、排污许可证副本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；3.河南省周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资质认定证书、测定原

始记录及监测报告（豫环周监 2023-XX 号）、送达回证；4.现

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现场勘查示意图、现场检查照片及采样

照片；5.调查询问笔录；6.行政执法证件；7.立案审批表；8.责

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、审批表及送达回证；9.行政处罚事先

（听证）告知书及审批表；10.陈述申辩书；11.周口市生态环境

局行政处罚案件集体审议记录；12.行政处罚法制审核意见表及

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；13.邮寄单及物流查询记录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二条

第四款规定：严禁通过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灌注或者篡改、伪

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

违法排放污染物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

条第二款规定：禁止通过偷排、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、以逃

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、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

道、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

污染物。本案中，生态环境部监督帮扶（第四轮次）4 月 14 日

检查时，申请人周口市某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正在生产，两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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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机与脱硫塔连接的管道弯头处检修口均处于完全敞开状态，

废气未经过污染防治设施处理直排外环境；4 月 15 日被申请人

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调查取证时，申请人处于生产运营状

态，废气处理设施脱硫塔及配套加药池抽水泵和回流池处于运

行状态，企业废气总排放口排放有废气，经对废气采样监测，

二氧化硫超标 6.04 倍。故申请人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

污染物的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规定：违

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以

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......（三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

污染物的。被申请人根据查明的事实，参照《河南省生态环境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二）大气污染防治类第 5 项中违法事

实、废气类别等 9 项裁量因素的判定标准逐一明确裁量等级，

并通过计算公式确定处罚金额，且在综合考量申请人系初次违

法等情节后，依法减免处罚金额 20%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

罚决定适用依据正确、内容适当。

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经过调查取证、立案、

责令改正、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、经法制审核和集体审

议，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程序合法。

4 月 15 日、5 月 15 日的现场检查笔录及调查询问笔录中，

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郭某对生态环境部帮扶组及被申请人综合行

政执法支队的两次现场检查情况均认可属实，故申请人称河南

省周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场采样时“正处在使用顶空板灭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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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”，与笔录中检查时正处于生产运营状态的事实不符；且

郭某对河南省周口市生态环境中心监测中心出具的《监测报

告》结果没有异议。故申请人主张监测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

性、不能作为处罚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

确凿、适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具体行政

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

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豫 16XX 环罚决字

〔2023〕X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9 月 11 日

抄告：河南省生态环境厅


